
7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 卷·第 01 期·2022 年 01月

人类对人工智能是有控制的，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在程序设计阶段，开发者根据预期的工作目标，将合乎人

类思维的算法、规则、语言等写入程序中，“传授”人工

智能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算法训练阶段，人工智能的开

发者向人工智能提供学习内容，通过数据建模等方式进行

设定和训练；检验阶段，机器学习的结果和数据模型的偏

差要接受人类的检验和修正。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

然是运行人类的算法、规则、程序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已发展为在认知、决策和

交互能力上能部分与人类相比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出“主体性”，但由于此种“主体性”是功能性的模仿而

非基于有意识的能动性、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故应称之

为“拟主体性”。因此，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人工智能无

法获得与人类平起平坐的主体地位，应该被当作客体的工

具看待。

一切法律皆为人法。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具有高度

的智慧性与独立的决策能力，其性质不同于传统的工具或

代理，应当被赋予有限的法律人格。如果以“智慧性与决

策能力”为标准，试图突破“法律主体正是源自人格与人

的尊严而形成的理论范畴，是对人本质的一种法律抽象”

之原则，那其他生物（如海豚）也可能具备法律人格，这

显然既违背伦理，又不合法理。从历史角度看，法律人格

的范畴确实在不断扩充，但始终沿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

在自然人范围内扩充，二是向社会组织扩充。人工智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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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模拟人类智慧，但本质并非自然人，不具有独立的意志

能力和情感思维，所以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只有坚持“人

工智能创作工具说”，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性质及权利

归属才有意义。

即便是人类的创作物，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作品构

成要件，才能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同理，并非所有的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具有可版权性。中国法律规定的作品构

成要件有且仅有四个：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具有独

创性；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智力成果。

只有满足法律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的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才具有可版权性。一般而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客观

表现形式与人类创作作品并无二致，满足“属于文学、艺术、

科学领域”和“可复制性”要件，这是相对容易的事实判断；

而欲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装进中国著作权法里，就必须进行

价值判断，即在法律解释上为其独创性和智力成果属性找到

合理路径。

通常来讲独创性可分解为“独”和“创”两个方面：“独”

是指独立创作，源于本人；“创”是指作品具有一定程度

的智力创造性。现有观点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理解

不一：有人认为其生成过程没有给人工智能留下发挥“聪明

才智”的空间，不具有个性特征，因此不符合独创性要求；

还有人主张独创性的判断对象是已经形成的表达本身，法律

保护只针对创作结果，不能扩及到创作过程。事实上，若以

“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说”为前提，能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人工智能只是帮助人类进行创作活动的工具，而非从事创作

活动的主体，其自身既不能独立创作，也不具有创作意识。

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意志延伸，其生成内容的独创

性只能源自于人，因此在独创性的判断上应与判断人类作品

的独创性无异。换言之，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应

坚持“内容决定主义”，即不考察内容的生成主体和生成过

程，仅从内容本身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构成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作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表达形式上与人类创作物并无区

别，二者共享一套语言符号，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以被人所

理解并评价，在形式逻辑上与人类智力成果一致。从解释论

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智力成果属性，按“内容决定

主义”判断其独创性是否到达法律规定之标准，即可定性其

是否构成作品。立法论上，能否实现制定之初的目标与良好

的社会效果是衡量一部法律成功与否的标准，把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契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

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1]。

著作权属于作者是中国《著作权法》确认著作权归属

的一般原则。从法律上讲，作者是指从事直接产生文学、艺

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的公民。著作权法保护作者的实

质，是保护作者于创作作品之时所投入的创造性智力劳动，

因此在原则上，谁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贡献的创造性智力劳

动更多，谁就是作者 [2]。

中国著作权法不仅规定自然人作者，还承认法人或其

他组织可以被视为作者。因此，当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个人意

志并非独立，而是代表法人意志从事创造性智力劳动时，相

应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该法人或其他

组织。

如前文所说，按照贡献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不同，不同

类型的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之著作权可能归属于不同主

体。极端的分类讨论往往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处理中间地带

的问题。由于现阶段人类科技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

难以区分某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凝结的来自开发者和使

用者的创造性劳动孰大孰小，从法律的目的构造和社会效果

来说，著作权法是通过权利配置来激励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

的制度工具，使著作权人在其作品被传播前获得足以激励其

投资的收益预期。本文认为，针对难以区分何者投入的创造

性劳动更大，即无法确定作者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言，将

权利配置给人工智能使用者，更能提高作品的利用和传播效

率，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 [3]。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所凝结的

创造性智力劳动不同，开发者和使用者谁投入的创造性智力

劳动多，谁就作为生成内容的作者享有著作权；就无法确定

作者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言，将权利配置给使用者更能发

挥著作权法的激励功能，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同时，在约

定优先的基础上，既有的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等

法律规则完全可以被吸收运用以实现合理的权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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